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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部門

能源部門 2025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
為 34.000百萬公噸 CO2e，等於相較 2005
年減少 4.16%。為了達到上述目標，行政院
於 2022年 9月 16日核定第二期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行動方案，推動以下策略：

（一）調整能源結構

1. 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 階段性擴大天然氣使用，提高天然氣發
電占比。

3. 降低燃煤發電占比，並於空氣品質惡化
時，在穩定供電下配合降載。

4. 低碳能源供給相關配套措施。

（二）提升能源生產與輸配效率

1. 提升能源生產效率。
2. 推動智慧電網基礎建設。
3. 推動能源先期管理與污染防制。

能源部門行動方案共計推動 48項計畫，
能源部門近年來擴大綠能設置等效良好，持

續擴大綠能設置部分，2023年太陽光電累
計裝置容量 (12.4GW)及離岸風電累計裝置
量 (1.7GW)，裝置容量分別較 2023年成長
27.8%及 143%。彙整能源部門評量指標及
年度目標如表 3.3.2-1。

  3.3.2 部門別溫室氣體 
減量行動方案

依據氣候法我國每 5年訂定階段管制目
標，行政院於 2022年 1月 10日核定「第二
期（110年至 114年）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
案」；於同年 9月 16日核定第二期部門溫室
氣體減量行動方案（下稱行動方案），訂有

六大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評量指標，以達到

2050淨零排放目標。

而國家階段管制目標之落實，有賴六大部

門執行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達成各自

的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電力排放係數階段目

標。為掌握階段管制目標之執行情形，有關

部會需於每年 9月提出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
告送中央主管機關（環境部）報請行政院核定

後對外公開，另中央主管機關（環境部）則需

於每年 11月向行政院報告階段管制目標執行
狀況。鑒此，部門行動方案成果報告在階段管

制目標的追蹤管考機制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

色，係為行政院及各界瞭解我國溫室氣體減量

執行成效的重要媒介。

以下分別以各部門第二期（2021年至
2025年）行動方案及 2022、2023年各部門成
果報告，為重要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及措施之說

明，並具體提出六大部門減量措施及成果亮點：

評量指標 2022 年
執行成果

2023 年 
執行成果 2024 年目標 2025 年目標

再生能源裝置目標 14.12GW 17.96GW -
2025 年再生能源裝置目

標為 30.161GW

太陽光電累積裝置容量 9.724GW 12.4GW 16.21GW 20.0GW

離岸風電累積裝置容量 0.745GW 1.7GW 2.7-3.6GW 5.6GW

表 3.3.2- 1 能源部門評量指標及年度目標

資料來源：第二期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年度目標。


